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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22批）

（第 23批）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整改情况
赵某良、 王某庆两个堆场由属地政府
监督清理堆场物料， 自然资源部门监
督土地恢复原状。 目前整改已完成。
（二）处理情况
2023 年 12 月 15 日郸城县城郊乡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对赵某良的堆场下达

“散乱污” 企业关停取缔通知；2023 年
12 月 17 日郸城县自然资源局对使用
人赵某良和王某庆未经县级以上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合法批准， 擅自堆放压
占土地的行为， 下达责令限期改正或
者治理通知书。

办结目标

按 “散乱污 ”予以关
闭取缔，堆场物料全
部清理干净，违法所
占用地恢复原状。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经调查 1 个属实，1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大队赵主任将财鑫集团乳酸厂的黑色化工渣倾倒至郸淮路南侧和张庄小学西北侧的农耕地上，一直未清
理”的问题。 属实。 经调查，举报问题中涉及的黑色化工渣实际来源于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郸城县城
郊乡张庄行政村党支部副书记赵某良，于 2014 年初租用本行政村曹庄自然村（郸淮路南侧）曹某飞等 4 户村民的
土地，未经自然资源部门批准，违法建设占地 9.79亩的物料堆场，场地四周建有围墙，对部分地面进行硬化，将从河
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硫酸钙渣堆放在此销售。堆场内堆放物料约 100吨，物料上方长满荒草。经走
访附近居民，该场地自 2018 年以后基本未使用，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郸城县■北街道吉祥社区北兴街的王某庆，于 2022 年 3 月租赁■北街道马侯庄社区集体土地（张庄小学西北侧），
未经自然资源部门批准，违法建设物料堆场，占地面积 8 亩，场地四周用铁皮围挡、地面用砖石简易铺垫，将从淮阳
区四通镇购买的砂石物料堆放在此销售，场内堆放砂石物料约 150吨。
2.关于“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希望尽快清理。 多次反映未处理”的问题。 不属实。 2023年 12 月 15 日，郸城县城郊乡
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公司监督性检测该堆场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有关参数，检测数据均在正常范围；关于“多次反映
未处理”的问题，郸城县■北街道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查阅“12345 市长热线、来人来访和环保举报平台”记录，
未发现关于此问题的举报。

调查核实情况

周口市郸城县城郊乡

张庄村曹庄自然村，大
队赵主任将财鑫集团

乳酸厂的黑色化工渣

倾倒至郸淮路南侧和

张庄小学西北侧的农

耕地上， 一直未清理，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希
望尽快清理。多次反映
未处理。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1

D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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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
4

序

号

受理

编号

周口

市郸

城县

土壤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无

无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接到交办件后， 试量镇人民政府立即
组织人员机械对该坑塘水面垃圾进行

打捞，并清淤护坡封堵周边排污口，从
根本上解决坑塘水质问题。 目前，坑塘
水面垃圾已打捞完成， 清淤护坡封堵
排污口工作正在进行中， 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整改。

接到整改通知后， 市城管局立即通知
施工方错峰施工， 在中午和晚上时段
停止声音较大的施工作业， 在施工许
可内降低机械吨位， 并指派工作人员
现场督导。 该问题已立行立改，如后续
有破除路面的施工作业， 将严格按施
工要求进行施工。 目前已整改完成。

清淤护坡，封堵排污
口， 改善坑塘水质，
加强日常监管，防止
水体返黑返臭。

施工避开居民出行

高峰和休息时段，避
免出现扰民现象。

部分

属实

属实

举报内容共涉及 3个问题。 经调查 2 个属实，1 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周口市鹿邑县马店村村南西坑因坑坑相连的桥洞被堵死，水质变坏造成的污染问题”的问题。属实。马店村
村南共有 3 处小型坑塘，分别为西 1 号坑、西 2 号坑、西 3 号坑。 经现场勘查，在马店坑塘改造前，西 1 号坑与西 2
号坑之间桥洞已经堵死，西 1 号坑与西 2 号坑之间埋设有排水管道。 2023年 12 月 14 日，鹿邑县环境监测站工作人
员现场进行水质采样，经监测，西 1 号坑水质：化学需氧量为 60mg/L、氨氮 5.3mg/L、总磷 0.16mg/L（属劣Ⅴ类）；西
2 号坑水质：化学需氧量为 20mg/L、氨氮 0.43mg/L、总磷 0.07mg/L；西 3 号坑水质：化学需氧量为 16mg/L、氨氮
0.86mg/L、总磷 0.08mg/L。
2.关于“填整三处宅基地，库容缩小，暴雨之时，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存在安全风险”的问题。部分属实。该点位确属填
整宅基地形成。经现场勘查，发现坑塘水位正常，坑与坑之间埋设有排水管道，管道高于目前水位 1 米左右，认定在
雨季水位升高时，坑与坑之间能达到水体互通。经走访周边群众得知，近几年内未出现因降雨量过大雨水不能及时
排出的情况。
3.关于“以杨某某为首的坑塘改造委员会违背当地政府‘建设美丽乡村，坑塘改造初衷’，没有按改造方案进行改
造，而是借此名义大量出卖土方、出售宅基地、出租水面使用权非法获利金额没有核实处理，尚未出售的宅基地、水
面管理权没有明确，相关人员责任未被追究”的问题。 属实。 经调查，由于原马店村坑塘周边常年积存大量生活垃
圾，给村民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对此，时任李金兰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杨某军组织马店村村民代表成立了以杨某
辉为会长的“马店坑塘改造管理委员会”，并制订了整治计划。 2019年 7 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期间，未按照整治计
划的要求对该废旧坑塘改造到位。在坑塘改造期间，由马店坑塘改造管理委员会出售土方所得 3万元、出租水面使
用权所得 3万元，已上缴试量镇财政所村财乡管账户。 出售宅基地 6块，共计 22.1 万元，该部分资金未上缴试量镇
财政所村财乡管账户，用于坑塘整治的土方清运、挖机施工、铺设管道等。目前，尚未出售的宅基地和水面管理权归
村集体所有。2023年 12 月 1 日，试量镇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别给予杨某军同志、杨某辉同志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举报内容共涉及 1 个问题。 经调查举报问题属实。
举报内容涉及噪音扰民问题。经调查，香格里拉小区内铺设热力管网需切割破除路面，12 月 12 日，热力工程施工队
8 时 30 分开始切割路面，11 时 30 分休息，14 时继续切割路面，17 时结束。 12 月 13 日，工人 8 时 30 分对切割过的
路面进行破除，11 时 30 分休息，14 时继续工作，17 时结束，目前该施工段切割路面工作已结束。

周口市鹿邑县马店村

村南西坑因坑坑相连

的桥洞被堵死，水质变
坏造成的污染问题；填
整三处宅基地，库容缩
小 ，暴雨之时 ，雨水不
能及时排出存在安全

风险；以杨某某为首的
坑塘改造委员会违背

当地政府“建设美丽乡
村，坑塘改造初衷”，没
有按改造方案进行改

造，而是借此名义大量
出卖土方 、 出售宅基
地、出租水面使用权非
法获利金额没有核实

处理，尚未出售的宅基
地、水面管理权没有明
确，相关人员责任未被
追究。

周口市川汇区太昊路

街道香格里拉小区，电
业局在该小区临街楼

C 座建热力交换站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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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H
A202
3121
3003
0

D3H
A202
3121
3002
5

周口

市鹿

邑县

周口

市市

辖区

生态

生态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

�关于办事处联合环保部门将举报人
鸭子抓走的问题已办结，箕子台办事
处再次与举报人进行沟通交流，让其
从思想上认识到违规养殖对环境造

成的危害，之后不得在西湖公园草地
附近违规养殖。

办结目标

加大畜禽养殖相关

政策宣传力度，加强
沟通交流，耐心做好
群众思想工作。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经调查 1 个属实，1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西湖公园里面的下水道还没修好，有两处排污口漏水直接流入湖内，污染严重”的问题。 不属实。 该问题与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十批问题之一（编号：D3HA202312010049）关于“公园紧邻湖边的下水
道未修通，无法通水，污水流入湖内，湖水发黑发臭”的问题基本一致。 该问题由西华县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制订整改方案，并积极组织施工，通过清理管道内堵塞物、修复管道连接点。2023 年 12 月 11 日管
道已修复完毕，不存在污水流入湖内的问题。
2.关于办事处联合环保部门将举报人鸭子抓走的问题。属实。因举报人在西湖公园草地上擅自进行养殖活动，养殖
粪便随意抛洒至周边绿化草坪上，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游玩体验，存在细菌传播的风险，且养殖点距离西湖水面较
近，极易造成水体污染。 经箕子台办事处干部多次劝阻无效后，组织人员对举报人所养殖的鸡、鹅进行了清理。

调查核实情况

周口市西华县箕子台

办事处西湖公园里面

的下水道还没修好，有
两处排污口漏水直接

流入湖内， 污染严重。
办事处联合环保部门

称举报人自己养的几

只鸭子也污染湖水，将
鸭子抓走。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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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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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周口

市西

华县

水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无

已

办

结

无无

不

属

实

举报内容共涉及 1 个问题。 经调查问题不属实。
关于“周口市太康县马头镇舒屯村，有一违规建设的水泥厂，夜间干活，噪音和扬尘大”的问题。不属实。太康县马头
镇人民政府、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太康分局通过走访舒屯村群众和“两委”干部，未发现有违规建设的水泥厂。举报内
容中舒屯村涉及水泥行业的企业，只有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经调阅 2023 年 12 月 2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的第十批问题之一（编号 D3HA202312010019），关于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举报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
已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进行了阶段性办结公示。 经太康县马头镇人民政府、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太康分局现场勘
查、询问周边群众、调取中控生产记录、调取用电记录，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6 日至今处于停产
状态。 因该公司未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太康县马头镇人民政府已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对该公司下达了处罚决定书
（太马政罚字〔2023〕001 号）；因实际占地面积 6.87 亩和环评审批时提供的占地面积 25 亩出入较大，太康县公安局
已于 2023 年 7 月 30 日对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法人李华伟立案侦查。 下一步，待公安机关调查锁定证据后，周
口市生态环境局太康分局将上报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对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注销环评手续。

周口市太康县马头镇

舒屯村，有一违规建设
的水泥厂， 夜间干活，
噪音和扬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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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

市太

康县

噪音

李 寨 镇

党 委 对

负 有 监

管 责 任

的 李 寨

行 政 村

村 委 委

员 祁 某

杰 进 行

诫 勉 谈

话。

已

办

结

（一）整改情况
针对项城市科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的问题，李寨镇政府已于 12 月 15 日下
达了限期取缔通知， 要求该公司于 18
日前自行拆除到位，逾期镇政府将进行
强制取缔。 12 月 18 日该公司已自行拆
除相关设施，现场达到“两断三清”。
（二）处理情况
针对存在问题，李寨镇党委对负有监管
责任的李寨行政村村委委员祁某杰进

行诫勉谈话。

对该公司进行取缔，
达到“两断三清”。

属实

举报内容共涉及 1 个问题。 经调查问题属实。
经查，举报件反映的项城市康采涂料有限公司实为项城市科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22 年 6
月，建设时间为 2023 年 4 月，该公司外购废旧橡胶制品经粗破、细破工序后加工成胶粉，在破碎过程中产生大量粉
尘，经袋式除尘器简易处理后排放。 该公司无环保手续，治污设施不健全，属“散乱污”企业。

周口市项城市康采涂

料有限公司，生产废旧
橡胶粉末的一种材料，
夜间生产粉尘、噪声扰
民，气味难闻。 该公司
位置非常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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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H
A202
3121
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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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

市项

城市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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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H
A202
3121
4006
2

西华县艾刚乡潘南村

河南明洋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长期加工黄姜

水解物，产生大量含硫
酸的废水，由于没有污
水处理设施，该厂在厂
区路南林地租赁几十

亩场地挖大池储存废

水 ， 因不断渗漏和蒸
发，气味酸臭、刺鼻，污
染严重。多次反映西华
县环保局，未见好转。

周口

市西

华县

水

举报内容共涉及 4 个问题。 经调查 1 个属实，3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含硫酸废水的问题。属实。通过调阅环评文件，河南明洋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恒温工序需
要使用 HCl（盐酸）提高浸泡分离率（使用盐酸已在西华县禁毒大队备案），生产废水中含盐酸。现场核查发现，厂房
建设与管理标准低，自然冷却池“跑、冒、滴、漏”问题严重，生产车间地面污水横流，有发酵后产生的酸味。西侧厂房
内有 2 个用于储存 HCl（盐酸）的储存罐，另有 4t/h 生物质蒸汽锅炉 1 台、原料粉碎机 1 台、脱水压滤机 1 台，未在
环评范围内。
2.关于“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问题。不属实。按照环评要求，该公司建设有格栅、调节池、初沉池、水解池、接触氧化
池、二沉池、消毒池及 1套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加药台账记录以及购买票据齐全。
3.关于“在厂区路南林地租赁几十亩场地挖大池储存大量含硫废水，因不断渗漏和蒸发，气味酸臭、刺鼻，污染严
重”的问题。 不属实。 该公司租赁艾岗乡潘南行政村敬老院南边的一处养鱼坑塘，按照环评要求，该公司生产废
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及三级沉淀池处理过后，运至该坑塘，不存在挖大池排放废水的情况，通过现场检查
没有发现该坑塘存在气味酸臭、刺鼻问题。 经现场勘查，厂区东北角污水处理站东侧墙外有黑色暗管，为废弃农
田灌溉管道。 生产车间西侧黄姜清洗沉淀池内有一消防水带，含泥清洗废水通过消防水带直排厂区西侧 100米
的沟渠内。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 2023年 12 月 17 日委托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厂区西侧 100米
的沟渠及鱼塘水质分别进行检测， 依据 HJ1147-2020、HJ828-2017、GB11907-89、HJ535-2009、GB/T11893-
1989标准，检测结果显示 pH、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均不超标。
4.关于“多次反映西华县环保局，未见好转”的问题。不属实。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通过调取 12369举报受
理档案，2023年以来共有 3次关于该公司的举报信息。两次因举报人匿名，未留信息导致无法联系；一次与举报
人联系，反馈办理结果，举报人表示满意。

部分

属实

1. 对与环评不符的
4t/h 生物质蒸汽锅
炉 1 台、原料粉碎机
1 台、 脱水压滤机 1
台依法依规处罚并

拆除到位。
2.对自然冷却池“跑、
冒 、滴 、漏 ”、生产车
间地面污水横流、生
产车间西侧消防水

带外排废水问题，通
过对自然冷却池涂

刷防渗漆，对生产车
间地面进行清扫，对
生产车间西侧消防

水带进行清除等措

施全面完成整改。

（一）整改情况
1. 针对该公司 4t/h 生物质蒸汽锅炉、
原料粉碎机、脱水压滤机与环评不符
的问题，已整改完成，设备已拆除。
2. 对自然冷却池进行涂刷防渗漆，对
生产车间地面进行清扫，对生产车间
西侧消防水带进行清除，目前已整改
完毕。
（二）处理情况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于 2023
年 12 月 16日依法对该公司批建不符
的问题进行立案。

已

办

结

无


